
中国进口清关提示：

须知：
提（运）单准备：

• 托运描述（重量，包裹数量，价值，币种，付款人

信息）必须准确，确保各种清关文件的全部信息保

持一致。另外，修改过的托运描述需获得海关（重

新）核准，将导致严重延误。

• 对于手写提（运）单，请确保每份副本足够清晰，

易于识别；对于联邦快递自动化（系统）用户，请

仔细检查货件的数量、价值，因为有些时候，客户

会忘记修改之前的货运记录。

• 准确、有效的收货人联系信息，包括分机号码、移

动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；从而便于目的地口岸工作

人员及时联系收货人，通知到货信息，同时可以通

过电话检查必要的清关文件。

• 邮政编码必须正确，避免因分拣出错而运送至其他

地点。

• 正确的申报价值，该价值必须与发票金额保持一致，

同时标明币种。不管最终（申报）的价值是高还是

低，一旦货件到达目的地口岸，修改申报价值将非

常困难。

• 如您知晓，请填写HS编码，这将避免不必要的检查

程序和清关延误。

• 如果在一天内托运多件货物，请确保每件包裹附有

正确的提（运）单。

• 请填写正确的付款人信息及联邦快递账号，以便收

取运费和关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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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箱清单：

• 对于MPS（在一个运单下包含多个包裹）或是重量

大于100kg的货物，托运人需要提供装箱清单（PL）。

• 标题必须为“装箱清单”。托运人不得使用送货单，

装运单或其他形式的单据代替装箱清单。

• 装箱清单应列明每箱货物逐件货物的描述（必须准

确、清晰）、数量、净重和毛重，同时还应标明货

物总净重，毛重和包装方法。如果托运人托运一种

以上货物，托运人应提供装箱清单。

• 具有相同HS编码的商品应计算或列在一起。

• 装箱清单必须包含发货人签名或公司签章。

发票准备：

• 发票应包括货物的详细描述，价值，数量，单价，

总额，币种，原产地，价值建议使用CIF（成本+保
险费+运费）。附：申报价值必须合理（并且是市

场价），否则海关会要求收货人或托运人提供价值

证明。

• 如果托运人销售货物给收货人，

请填写订单（P/O）号。

• 服装、鞋、手提包、钱包和眼镜，无论申报为样品、

正式进口、个人物品或退货，都必须提供品牌信息。

• 不同原产地、规格或型号的产品需要在发票上分别

注明。

• 托运人和收货人姓名，电话号码，电子邮件地址，

公司名称和地址必须与提（运）单保持一致。

• 发票应具有托运人签名或公司签章。

• 对于不同的货物请使用正确的量词。

• 使用通用的产品描述（如：玩具、上衣、鞋、集成

电路）而非内部型号。

• 请提供原材料、化学药品、粉末、液体等货物的详

细构成和使用说明。

特殊要求商品：

以下产品进口到中国，可能需要特别的许可证或者文

件用于清关。若想了解更多详细信息，请联系您的销

售代表或者客服中心：

• 木质包装

• 二手机电产品

• 医疗设备

• 动物产品

• 植物产品

• 生物制品

• 化妆品

• 预包装食品

• 药物类

• 录像带、电影胶片、音频/视频出版物

• 带商业目的的出版物

• 机械类或电子类货物

• 电池

• 玩具

• 油漆涂料

• 展览及其他临时的进口货物（TIB），需要提供进口

押金以作为进口报关用途（联邦只提供BSO –选择

清关代理人服务）。

• 酒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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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“须知”小贴士：

• 对于所有非文件类货物，托运人必须出具提（运）

单和发票。

• 个人物品。

填写清晰的装箱清单至关重要；应包括清晰的货

物描述、数量、品牌、材质和单价以及总价。

发自/寄到中国香港、澳门和台湾的每票个人物品货

件，其价值不得超过800元人民币，或单件物品可

超过800元人民币；例如，托运鞋、钢笔和衣服，

其总价值不得超过800元人民币，而托运一台手提

电脑或一部手提电话则没有价值限定。

发自/寄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个人物品货件，其价

值不得超过1000元人民币，或单件物品可超过

1000元人民币。例如，托运鞋，钢笔和衣服，其

总价值不得超过1000元人民币，而托运一台手提

电脑或一部手提电话则没有价值限定。

食品需提供净重。

药品需提供医生处方。

• 托运人应于货物运输前通知收货人商品名称、价值、

贸易类型、合同等信息，或要求收货人预览发票和

装箱清单，以便收货人预先检查中国进口清关所需

的特殊文件或证书，尤其当收货人不具备进口许可

时，他们需要寻求货代准备所有进口清关文件，同

时，有些许可证申请需要花费较长时间（如CCC认
证证书，能效标识等），建议您分批运输需要特殊

证书的货物。

• 如果一票商对客（B2C）货件的收件人是个人，并且

其CIF（成本+保险费+运费）低于1000元人民币，

则在所提供文件资料符合海关要求的前提下可以以

个人物品进行清关。如果个人收件人是有进出口权

的收货人（IOR），在得到收件人确认且提供符合

海关要求的文件资料后，可以用KJ3（快件、非正

式报关）的模式清关，但不排除货物可能被海关要

求正式报关。

 

• 维修和退还

对于需要在海外维修并退还国内的货物，无论是从

中国出口（需要进行维修的货物）或是再进口（完

成维修后的货物）必须正式申报并注明“维修和退

还”。货物退还中国时，收货人需出具先前的出口

申报单，以证明该货物确为“维修和退还”，关税

和税款将按照发票上注明的维修费用计算。否则，

中国海关将按照逃避进口关税处理。

• 会展包裹

会展货件运输需要特殊的报关手续。无论是暂时保

税货物，还是客户指定代理向会展中心海关申报货

物，均可豁免关税和税款。在这两种情况下，联邦

快递中国将不受理进口清关，除非客户同意将货物

变更为应征消费税进口货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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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请勿在同一天内，向同一个收货人以快件方式托运

两票以上货物（非正式进口货物）。否则，货物需

要正式报关进口。

• 请勿在运输时使用多个运（提）单却只随附一张联

合发票。目的地口岸不得不花额外一周的时间进行

人工数据整合。

• 请勿低报货物价值，尤其是高重量低价值货物。例

如100公斤的货物，若只以USD$20 申报，则可能

被海关列为低报，影响货物清关。

• 如果托运人想同时托运个人物品和公司物品，请勿

将两者同批装运，因为这些物品清关方式不同，当

这些物品被海关查验时，其结果不外乎两种：退还

托运人或放弃个人物品。退还过程需要花费一个月

左右，部分遗弃也需要获得海关官员的批准，时间

为一周。

• 禁止使用没有加盖IPPC（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）

标识的木质包装或在入境商品原产地与木质包装上

的IPPC标识非同一国家，该木质包装将被销毁。销

毁木质包装将会产生额外的费用，该费用需由收货

人承担。

• 禁止通过快递进口危险品。例如，危险化学品、感

染性物质/毒性的生物样本、 IATA 列为危险品的电

池、电池类产品、放射性物质和腐蚀性物质等。

• 请勿把二手服装以及多处受损电子及机械产品（如

二手医疗器械，汽车发动机等）进口到中国（*该
禁令不包括个人物品和以维修为目的进口到中国的

货物，如以维修为目的的暂时保税进口货物）。某

些受损电子及机械产品，需要实施装运前检验审查

程序后（运输前3个月），方可进口。

请勿实行以下操作：

快速导览

须知

提（运）单准备

发票准备

装箱清单

请勿实行以下操作

其他“须知”小贴士

特殊要求商品

以上信息仅供参考。如需了解详细信息，

请登录网站www.customs.gov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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